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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評議書 

 

申  訴  人：○○○ 

出生日期：民國○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服務學校及職稱：○○○○○○○○○○○○ 

住居所：○○○○○○○○○○○○○○○○ 

原措施學校：○○○○○○○○○○ 

地址：○○○○○○○○○○ 

代表人：○○○○○ 

 

申 訴 事 由：申訴人因不服原措施學校 114年 7月 1日○○○○字第 1140013221號函及 114 

年 7 月 24 日○○○○字第 1140014817 號函，提起申訴，本會評議如下： 

 

    主    文 

申訴無理由。 

     

    事    實 

一、 申訴人於 114 年 5 月 2 日 11 時許在原措施學校官方粉絲團（下稱粉絲團）所發布

60 週年校慶影片連結下方回覆：「請問影片中摸女學生手切蛋糕的他是孩子家長

嗎？」，依上開影片所示，校慶切蛋糕活動中有一來賓觸摸原措施學校○姓學生（下

稱○生）之手部，引導○生切蛋糕。原措施學校獲知該留言後，即通報校園安全事

件及社政相關單位，並於同日 14 時許完成第 1 次校安通報，並於同年月 3 日 14 時

10 分許完成第 1 次社政通報，案件編號：CP00406202。 

二、 申訴人復於 114 年 5 月 2 日 22 時 37 分許就上開事件於原措施學校內職員工 LINE

群組內發布「性平事件，進行通報」等內容，並發布粉絲團留言畫面截圖。爾後原

措施學校於同年月 3 日 10 時 33 分許完成校安系統續報，並於同日 20 時 59 分完成

第 2 次社政通報，案件編號 CP00406582，然因申訴人拒絕填寫檢舉書，是原措施學

校並無收受任何檢舉書在案，且○生家長亦反應○生就本件事件並無任何不適，故

原措施學校不開啟性平調查之程序。 

三、 嗣○生家長於 114 年 5 月 16 日向原措施學校指摘申訴人於上開 60 週年校慶影片連

結下方散播不實言論，私自影射性騷擾事件，原措施學校乃於當日完成通報（校安

事件即時通報序號為 3254388 號），原措施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下稱性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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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同日下午召開 113 學年度第 3 次會議，並就是否暫時停聘申訴人而為決議，申

訴人亦有提供書面意見書表示意見，並經原措施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下稱教

評會）未通過申訴人暫時停聘之處分。爾後○生家長再次提供該事件相關截圖事證，

本件承辦人員再將該事證呈請性平會審理，經性平會受理並移送教評會審議，經性

平會建請教評會對申訴人為暫時停聘之處分，是教評會參酌性平會意見及其他事證

後，對申訴人做出暫時停聘 3 個月之處分。 

四、 申訴人不服上開暫時停聘之處分，依法提起申訴，案經原措施學校檢卷答辯到會。 

    

    理    由 

一、本件申訴意旨略以： 

  （一）學校的性平會和教評會一再開會，我卻完全沒接過調查報告通知。 

  （二）由於還在病假期間無法出席，但也一再書面陳述說明，完全是善意對學生的關 

        愛，也希望校長能善盡輔導教育，幫助孩子懂得保護自己。 

  （三）這次事件需要教育局明察秋毫，法令不該被利用和曲解。 

  （四）申訴聲明：原措施撤銷。 

二、原措施機關答辯略以： 

  （一）申訴人疑似涉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2 目行為，經本校性平會 

移請教評會審議暫時予以停聘；經教評會於 114 年 6 月 30 日召開會議，並依教師

法第 22 條規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暫時予以停聘 3 個月，並靜候調查。該暫時

停聘係一種先行防護之程序機制，係於爭議尚未明朗時，兼顧保護學生、教師權

益及調查中立所為，而非對申訴人行為作出最終判斷。 

  （二）本件調查仍在進行中，尚未有調查報告提供予申訴人，又本件性平會、教評會之 

召開均有於法定期間內通知申訴人，且教評會之組成亦無任何違法之情事。 

  （三）本案處分之辦理於法有據，申訴為無理由，敬請為駁回之評議決定。 

三、本會評議之認定及理由如下： 

  （一）按「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解聘，且應議決 1 年至 4 年不得聘任為教 

師：一、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

或性霸凌行為，有解聘之必要。二、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

受性騷擾防治法第 20 條或第 25 條規定處罰，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確認，

有解聘之必要。三、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有解聘之必要。四、經

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97 條規定處罰，並經學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確認，有解聘之必要。五、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

關查證屬實，有解聘之必要。」，教師法第 15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 

  （二）復按「教師涉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服務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 1 個月內經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免報主管機關核准，暫時予以停聘 6 個月以下，並靜候

調查；必要時，得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延長停聘期間 2 次，每次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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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3 個月。經調查屬實者，於報主管機關後，至主管機關核准及學校解聘前，應

予停聘，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一、第 14 條第 1 項第 4 款至第 6 款情形。二、

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或第 2 款情形。」，教師法第 22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 

  （三）原措施學校教評會初步判定涉案教師涉有上開「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者，即應 

暫時離開教學現場，以維護學生受教權及調查程序之順利進行，自具有重大公益。 

而上開教師法第 22 條規定之暫時停聘處分要件，其所謂「涉有」之文義解釋，

係指「涉嫌」「性騷擾或性霸凌」等情事，以具有相當程度嫌疑性為已足，不以經

調查屬實為必要，此從同條後段條文謂「經調查屬實者…應予解聘…」等語，即

可明瞭。可知停聘處分係被告於性平會調查結果完成前，依照教評會在有限時間、

有限證據資料情況下之決議，為權宜性、暫時性之決定，至於行為人之教師是否

確有「性騷擾或性霸凌」等情形，則尚未查證屬實，仍待校性平會之最終調查結

果。而上開教師法第 22 條第 1 項「停聘靜候調查」之規定既有公益因素的考量，

且屬暫時性之權宜措施，則停聘案之處理，校教評會僅須就書面資料作初步調查，

亦即僅處理相當於是否作成終局解聘處分前之保全程序（初步判斷舉發真偽、涉

案人有無離開教學現場之必要），並不以調查屬實為必要（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

判字第 116 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本件如上所述，係因○生家長通報原措施學校，指摘申訴人於 60 週年校慶影片下 

方散布○生有關於性言詞之不實資訊，並經原措施學校提報校安事件，並呈請性

平會立案調查，因該案依據教師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係屬性騷擾事件

而有教師法解聘事由，又依同法第 22 條第 1 項之規定，教師有同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事由，經教評會審議通過後，應予以停聘，最長期間為 6 個月，每次

不得超過 3 個月，睽諸前開實務見解，該停聘等候調查之處分乃係基於公益因素

考量，為維護學生受教權及調查程序之進行所為必要之權宜保全措施，於法並無

不合。 

四、據上論結，本件申訴為無理由，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評議如主文，其餘兩造主張之攻擊、防禦方法於本會決議未生影響，爰不一

一論駁。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0 9 月 1 1 日 

如不服本評議決定者，得於本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提起再申訴。 


